
楔 子 

蘭雨從睡夢中甦醒過來，睜開迷濛的雙眼，她習慣性地抬起頭，想看向擺在床頭

櫃上的鬧鐘，若是時間不到七點半，還能再賴個床。 

平常上班日她一向七點半起床，接下來花四十分鐘盥洗、更衣、吃早餐，八點十

分騎車出門，八點半前到公司。 

這一個星期為了要做今天開會時用的簡報，她天天加班到十點，昨晚回來後又花

了兩個多小時整理資料，上床時已經凌晨一點多。 

也許是昨晚太晚睡，今天腦袋有些昏昏沉沉，所以她的眼睛有些花，不僅沒看見

擺在床頭櫃上那個她用了六年的藍色鬧鐘，還看見了些奇怪又陌生的東西……她

怔了怔，心忖她可能還在作夢，重新閉上眼，隔了片刻後，再張開眼——  

還是一樣。 

可能是眼睛糊到眼屎了，她抬起手想揉眼睛，當她的手抬到眼前時，她驚悚得整

個跳起來。 

啊啊啊，這是什麼鬼東西？她的手、她的手怎麼會變成這樣？！ 

她低頭再仔細看，自己的兩隻手確確實實變成兩隻毛茸茸的爪子。 

不可能，不可能發生這種事！一定是她今天早上睜開眼睛的方式不對，她趕緊闔

上眼睛，深吸幾口氣，再慎重地張開眼，慢慢地低下頭——  

「嗷嗚—— 」她慘叫一聲，但發出來的聲音卻是淒厲的狗嚎聲。 

她驚恐地瞪大了一雙圓滾滾的黑眼睛，「怎麼會這樣？是誰在惡作劇？！」 

耳邊響起的不是她的聲音，而是一串汪汪汪的吠叫聲。 

她驚駭得張著嘴巴，久久回不了神，不明白自己怎麼會變成這個模樣。 

「哪裡來的狗，吵死人了。」嘎吱一聲，一扇破舊的木門被拉開，一名約莫三、

四十歲的男人走出來，瞧見杵在自家門前的那隻狗，毫不留情地一腳踹過去，「好

啊，就是你這隻死狗一大清早在老子門前鬼叫，把老子的好夢給吵醒了！」 

「該—— 」她被踹得滾了兩圈，痛得哀號一聲。 

「噫，這死狗小歸小，皮還皺巴巴長得醜不拉嘰，不過那身肉倒是挺多的，足夠

燉一鍋香肉了。」 

男人那飽含著惡意的語氣，讓她渾身打了個機伶，顧不得再想其他，邁著四條腿

趕緊先逃再說。 

男人哪肯讓到嘴的肉就這麼給逃了，立刻拔腿追上去。 

她嚇得魂都要飛了，肥嘟嘟、皺巴巴的小身子，拚命往前跑，心裡不停告訴自己，

她一定是在作夢，但就算是夢，她也不想被吃掉啊！ 

男人見那狗跑得飛快，追了兩條街也沒追上，停下腳步悻悻地咒罵，「啐，下次

再讓老子看見那死狗，非宰了牠不可。」 

她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回頭見那男人沒再追過來，這才氣喘吁吁地吐著舌頭停下

來。 

媽呀，剛才真是嚇死她了。 

驚魂未定的她抬起手想拍拍胸口，一瞥見那毛茸茸的爪子時，她整個人又不好了。 



快醒過來，快醒過來，她不要再作這個夢，太可怕了！ 

可不論她重新閉上眼，再睜開眼幾次，都沒能脫離這場惡夢，正在她急得不知該

怎麼辦的時候，腦袋裡陡然響起一道陌生的嗓音——  

「哼，看妳這臭丫頭還敢不敢說本大爺醜，等妳知錯悔改後，本大爺要是心情好，

也許就寬宏大量讓妳重新變成人。」 

她錯愕得轉動腦袋，想找出那在她腦子裡說話之人，但在她眼前只有一座池子，

附近並沒有任何人。 

「你是誰？」汪汪汪，她聽見自己吐出的不是人聲，而是狗吠聲，但此刻她顧不

了這麼多，急著再問：「是誰在跟我說話？你出來！」汪汪汪汪汪……發出的仍

是狗吠聲。 

她慌忙找遍四周，沒看見可疑之人，就彷彿之前那突然出現在她腦子裡的聲音，

是她的幻聽。 

她無助又疲累地坐在池子邊，不明白這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眼神惶然迷茫地看

向池子。 

池面映照出一隻皺巴巴，約莫七、八個月大的土黃色沙皮狗，她整個人……整隻

狗震驚地呆愣住，目不轉睛地瞪著池面上的倒影，不敢相信那隻狗就是她。 

那狗身上一層層皺巴巴的毛皮，讓她想起昨晚下班回家途中，她騎機車在等紅綠

燈時看見一對情侶，抱著一隻沙皮狗過馬路，那女孩子逗著被男孩抱在懷裡的

狗，笑得很甜地說著——  

「牠好可愛喲。」 

她當時看去一眼，只覺得那隻狗身上和臉上就像老人一樣，堆疊著一層層皺紋，

實在說不上可愛，忍不住在心裡喃喃地回了句——  

「哪裡可愛，明明長得很醜。」 

記得那時她在心裡說完，感覺那隻狗突然朝她看了過來，那眼神兇巴巴地，好像

很不高興地在瞪她。 

她當時有點吃驚，但沒多想，心想，就算這狗再有靈性，也不可能聽見她心裡的

話吧，只當那狗看人的眼神就是那樣。 

綠燈時，她騎車穿越十字路口，輪胎忽地失控打滑，車頭一歪，衝撞向路旁一支

電線桿，匡地一聲，巨大的撞擊令她整個人在那一瞬間被高高拋起，再重重墜落，

在她昏厥過去前，似乎聽見有人對她說——  

「妳這臭丫頭敢說我醜，本大爺就讓妳變成條狗，等妳真心悔改後，本大爺也許

會寬宏大量，讓妳重新變回人。」 

昨晚的事，和剛剛突兀地出現在她腦袋裡的聲音，令她不敢置信地想到一個可

能—— 她該不會是被那隻狗給懲罰變成了一隻同樣的狗，還穿到古代了吧？！ 

第 1 章 

易平瀾剛要上馬，一個約莫五、六歲的小男孩從屋裡跑了出來。 

「二叔、二叔，您要進城嗎？也帶觀兒去。」他小手緊緊抓著自家二叔的手，一

雙黑白分明的眼睛骨碌碌瞅著他。 



「二叔要進城辦事，下回再帶你去，你快進屋去。」易平瀾揉了揉侄兒的小腦袋，

哄著他。 

「二叔辦事，觀兒可以幫二叔看馬。」他模樣生得可愛，噘著紅潤的小嘴兒，奶

聲奶氣的認真說著。他年紀雖小，卻也知道二叔那匹馬可矜貴了，整個梔山村裡，

有養馬的人家，連他們家在內也只有三戶。 

梔山村鄰近大安城，村子泰半的人家都是茶農，種茶維生，因梔山一帶所出產的

茶，帶著一抹獨有的梔子花香氣，又被稱為香梔茶，在大安城一帶還算小有名氣。 

易家也有一片茶園，這片茶園是由易平瀾的兄長易平江在打理。 

易平瀾拍拍馬兒的頸子，笑道：「黑風不會亂跑，用不著你看著。」 

這匹馬是他數年前親手在大漠上馴服的一匹野馬，這些年一直跟隨著他征戰沙

場，當初在他準備解甲歸田時，有軍中兄弟欲重金向他求購這匹黑馬，但他不肯

割愛，帶著牠一塊回來。 

小男孩不死心，撒嬌地往二叔懷裡蹭著，「觀兒不會吵二叔辦事，二叔帶觀兒去

嘛。」 

易平瀾被侄兒纏得沒轍，最後只好允了他，回頭朝兄嫂說了聲，便抱他上馬。 

黑風速度極快，出了梔山村，兩刻鐘後，便到了大安城。 

城裡不方便騎馬，他將馬先寄放在一家熟識的客棧，讓小二給馬兒準備草料和飲

水，再帶著侄兒往城東去，途中經過一處烤雞鋪子，見侄兒眼睛直勾勾地黏在那

掛在店門口一隻隻的烤雞上頭，他掏銀子買了隻烤雞，撕了條雞腿給侄兒吃。 

他十五歲上戰場，二十四歲返家，離開九年，與母親和兄弟們都有些生分，也許

是多年來征戰沙場，他身上染了幾分煞氣，家裡人都不敢太親近他，只有這個侄

兒不怕他，常纏著他，要他說戰場上的故事給他聽，故而回來這兩個月，他與這

個侄兒倒是最親近，也最寵著他。 

「謝謝二叔。」觀兒滿臉歡喜地接過，迫不及待就把那雞腿往嘴巴裡塞。 

在二叔回來之前，爹娘還得要供著在城裡讀書的三叔，家裡種茶雖賺了些銀子，

可三叔花銷大，每個月給了三叔銀子後，家裡銀錢便所剩無幾，一個月裡能吃到

肉的日子沒幾天。 

可自從二叔回來後，二叔常上山打獵，現下家裡幾乎天天都能嚐到肉味，可他娘

和奶奶的廚藝也就一般，做不出這麼好吃的味道來。 

他一邊跟著自家二叔，一邊啃著雞腿，沒留意到那烤雞的香味吸引了一條狗跟過

來。 

易平瀾倒是早在那條全身上下皺巴巴的狗兒跟上他們時就留意到了，也沒在意，

牽著侄兒往一家茶行走去。 

他此來是要與茶行洽談茶葉的買賣，先前易家茶園所生產的茶葉是由另一家茶莊

收購，但那茶莊將價錢壓得太低，他與兄長商量後，決定再找別的茶行。 

來到茶行，準備進去時，易平瀾發現那條狗仍跟著他們，眼神可憐巴巴地直盯著

他拿在手裡的那包烤雞。 



觀兒也見到了，扯了扯二叔的手，「二叔，這皺巴巴的狗想吃咱們的雞。」他的

原意是想讓二叔把烤雞拿好，別讓狗兒給叼走了。 

易平瀾卻撕了一小塊雞肉扔給那狗，接著揮手驅趕，「快走，別再跟進來。」 

那狗一口咬住香得誘人的雞肉，稀里呼嚕就把那塊雞肉給吃下肚。 

在變成狗的這三天裡，蘭雨只吃了顆被人啃了一口，嫌難吃而丟掉的包子，早已

飢腸轆轆，餓得受不了。 

她不是沒去過那些吃食鋪子或是攤子上討食，可往往一走近，便會被人驅趕，不

是被罵就是被打，害她不敢再靠近，只能在城裡四處找吃的，剛才她被那小男孩

拿在手上的雞腿給吸引，忍不住一路跟著，眼巴巴看著那小男孩吃著雞腿，她心

想只要分給她一塊就好，哪怕一小口也好。 

沒想到這個看起來冷眉冷眼的男人，竟真的給了她一塊雞肉，當了三天受盡白眼

的流浪狗，他是唯一一個給她吃食的人，這個人一定是個好人。 

莫名其妙變成狗，來到這個她在歷史上不曾讀過的古代世界，這三天她想過一切

辦法都無法變回去，不得不認命，既然變成狗，那麼當下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 

找飼主。 

肯給狗兒吃食的人，心腸應當都不錯，至少不會虐待動物，雖然臉冷了些，眼神

凌厲了些，不過五官長得還不錯，高鼻深目，輪廓深邃立體，身量高大，英俊挺

拔，看著就覺得賞心悅目。 

想到有這樣的男人當她的飼主，她忍不住高興地搖著尾巴，蹲在茶行門口等那男

人出來，一邊思考著要怎麼樣才能讓那男人收留她，是要用纏字訣，還是要賣萌

耍可愛。 

她突然想起自個兒現在變成沙皮狗，一身毛皮皺巴巴，在現代，有人喜歡這樣的

狗，可從她流浪的這三天看來，這裡的人看見她，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  

「那狗怎麼醜成那樣，皮都皺在一塊。」 

賣萌似乎不太可行…… 

就在這時，有一行人敲鑼打鼓行經茶行門口，走在前頭的一個少年高聲吆喝

著——  

「來來來來，各位鄉親們，咱們陳家雜技團今日來到貴寶地，給鄉親們表演咱們

的絕活，請各位鄉親父老來捧個人場……」 

跟在後頭的幾人有的翻著跟頭，有的耍弄著手裡的棍棒，有的人擺弄著彩帶，有

的拋擲著手裡的六、七枚鐵球，一路往前而去。 

一路吸引不少百姓跟上前去湊熱鬧。 

蘭雨瞥見有個小身影從茶行裡走出來，也跟在人群裡，想去看雜耍。 

她汪汪汪吠叫著，想提醒茶行裡正與掌櫃的談事情的易平瀾，但她的聲音淹沒在

響亮的鑼鼓聲裡，在茶行裡頭的男人沒聽見，她擔心小男孩走丟，急忙跟上去。 

觀兒進城沒幾次，不曾看過雜耍，看得興高采烈，也跟著手舞足蹈起來。 

人群越聚越多，蘭雨緊緊跟在小男孩身後。 



來到一處空地前，那雜耍團擺好物什，匡匡匡敲起梆子，七、八個人排成一列，

百姓們則圍成半圓，將中間的空地留了出來。 

為首的是一個約莫五十歲左右的男人，他先向眾人抱拳施禮，笑咧嘴道：「各位

鄉親，咱們陳家雜技團在這兒給大家行個禮，問個安，多謝大夥捧場，今兒個小

老兒帶幾個小子們來到貴寶地，小子們會使出渾身解數，把壓箱底的絕活都呈現

給鄉親們，若鄉親們看得高興，有錢捧個錢場，沒錢捧個人場也好。」 

說到這兒，他再朝眾人抱拳施禮，接著回頭朝站在他身後那七、八個少年吆喝道：

「小子們，給我打起精神，拿出你們的看家本領，讓鄉親們瞧一瞧、樂一樂。」 

首先上場表演的是拋鐵球，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上上下下變著不同花樣，拋

擲著手裡的鐵球，從兩顆到四顆到八顆，最後變成十二顆，讓人看得目不暇給，

博得滿堂彩。 

觀兒人小身子也矮，擠不進去，有個身形削瘦的男人瞧見他，盯著他瞧了好一會

兒，上前問他：「小孩兒，你家大人呢？」 

「二叔在辦事。」觀兒老實回答。 

聽見他家的大人沒在附近，那男人眼神一閃，「前頭雜耍很好看，叔叔抱你過去

看好不好？」說著也不等他回答，便逕自抱起他。 

蘭雨見他並沒有抱著小男孩擠到前面，而是往旁邊走去，心中一驚，她張嘴咬住

那男人的小腿，不讓男人帶走小男孩。 

那男人低頭瞧見咬著他腿的蘭雨，踹了她一腳，沒好氣地罵道：「哪來的醜狗，

滾開！」 

她痛得哀叫了一聲，不死心地再跟上去，她不敢再去咬那男人，見那男人要將小

男孩帶走，她心裡著急。 

觀兒發現他沒帶他去看雜耍，也開始鬧騰，「叔叔放我下去。」 

「乖，叔叔要帶你去看雜耍。」 

「不在這裡，在那裡。」觀兒年紀雖小，但多少也認得出方向，雜技表演是在右

邊，這叔叔卻帶著他往左邊走。 

怕他吵鬧，那男人索性捂住他的嘴，低聲厲色警告他，「不想挨揍，就給老子乖

一點。」 

「唔唔唔……」觀兒嚇哭了，隱約明白他遇到壞人了，他想回去找二叔，拚命扭

著小身子想掙脫男人。 

「再吵老子打死你！」那男人開口恫赫，將他抱得更緊，另一隻手狠狠捂住他的

嘴。 

觀兒嚇壞了，嗚咽地哭著。 

蘭雨在後頭看著，急得團團轉，不知男人要把小男孩帶去哪裡，她沒辦法回去通

知小男孩的二叔，怕她一走就找不到人。 

她一路跟著，直到瞧見那男人走進一條巷弄裡的一間宅子，她才急忙拔腿朝茶行

的方向跑。 

不知是不是變成狗，她的嗅覺和認路的本領也跟著變好，一路憑著本能跑到茶行。 



夥計瞧見一隻又肥又皺的狗兒闖進茶行，上前要驅趕牠。 

她躲開那夥計，趁機朝後頭的一間靜室跑去，一頭鑽進簾子裡，張嘴便朝著易平

瀾吠叫。 

「汪汪汪汪汪……」你家侄兒被壞人拐走了，你快去救他！吠完，她一口咬住易

平瀾的褲腳，要帶他過去。 

易平瀾與掌櫃談茶葉的買賣已到尾聲，忽地聽見狗吠聲，接著便被那條突然跑來

的狗給咬住褲腳，被打擾了正事，他有些不悅地揮開狗，冷著臉斥道——  

「不是讓你別再跟著，出去。」 

「這條狗是易兄弟養的嗎？這模樣生得倒是挺稀罕。」掌櫃笑呵呵問道。他原本

並沒怎麼把易平瀾看在眼裡，但經過適才一番交談，發現對方見識不凡，對事情

的看法頗有見地，這才收起輕視之心，存了結交之意。 

蘭雨再撲上去咬住他的褲腳，拚命扯著他想往外走。晚了，萬一他侄兒被人給帶

走，就難找回來了。 

「這狗不是我養的。」他不耐煩地抬手朝狗兒打去，手上使了兩分勁，把那狗給

打得痛嚎一聲，鬆開了咬住他褲角的嘴。 

蘭雨疼得齜著牙朝他吠叫幾聲——  

「汪汪汪汪汪……」我要帶你去救你侄兒，你還打我。 

易平瀾哪裡聽得懂她的吠叫聲，見那狗竟朝他齜牙咧嘴地吠叫，沉下臉，站起身，

一手抓起狗兒的頸子，走出靜室要將牠丟出去時，猛然發現自家侄兒竟不見了，

他先前要與掌櫃談買賣時，讓觀兒自個兒在茶行裡玩，此時四處都見不到他，急

忙詢問茶行裡的夥計可有看見觀兒。 

那夥計搖頭，「適才在忙著招呼客人，倒是沒留意。」說完，他接著想起一事，

「對了，方才有雜技團來，會不會是跑去看雜技了？」 

易平瀾將狗隨手一丟，急步就要往外走。 

蘭雨被他丟得摔了個跟頭，她隨即站起來，朝他吠了兩聲，又咬了下他的褲腳，

便扭著皺巴巴、肥嘟嘟的小身子往外跑，跑了兩步，回頭看他一眼，要他跟上她。 

易平瀾一愣之後，猛然醒悟過來。 

「難道你知道觀兒在哪，要帶我去找他？」 

「汪。」她叫了聲，用力點著狗腦袋。 

見這條狗竟這般通人性，易平瀾連忙道：「快帶我去。」 

她邁開四條腿，飛快領著他往先前那條巷弄而去。 

帶著他來到一處民宅前，她才停下來，朝著那間民宅吠了聲。 

「你說觀兒在這裡？」看著眼前那扇不起眼的門扉，易平瀾狐疑問道。 

她重重朝他點頭。 

易平瀾發現自個兒竟在這隻狗的眼裡看出了著急，征戰沙場多年，他從來不是魯

莽的性子，觀兒若真在這裡，那麼這事便有問題。 

他沒敲門，兩腳一蹬，翻牆躍進了屋裡。 



見他一下就跳過那圍牆，蘭雨吃驚地瞪大眼，雖說那圍牆不高，但一般人也沒辦

法輕易就跳過去，難不成這人會輕功？ 

她兩眼發亮，抬起爪子撓著木門，很想跟進去瞧瞧，可木門從裡頭閂上了，她撓

不開，只好等在門外，沒多久就聽見屋裡傳來呼喝聲和打鬥聲。 

她想到那男人只有一個人，而屋裡聽起來似乎有兩、三個人，也不知那男人打不

打得過他們，心急地轉著圈子。 

沒等多久，就見那男人一腳踹開閂住的木門，除了抱著自家的侄兒外，還帶著三

個小孩走出來。 

易平瀾出來後，覷見領他來的那條狗還等在門外，想起這條狗頗通人性，這回多

虧牠帶著他過來，才找到觀兒，遂向狗兒道謝和解釋——  

「此番多謝你了，那些人是人口販子，專門拐賣孩子，我已把他們綁了，現下要

去官府報官，讓人將他們抓進府衙治罪。」說完，他將一直拿在手上的那包烤雞，

撕下一條腿，遞給狗兒當做謝禮。 

來回跑了兩趟，讓早就飢腸轆轆的她肚子餓扁了，蘭雨一口咬住雞腿，迫不及待

地趴在地上吃了起來。 

見狀，易平瀾薄唇揚起一抹笑，抱著嚇得還在抽噎的侄兒，帶著三個孩子朝府衙

走去。 

等蘭雨心滿意足地吃完一整條雞腿，粉紅色的小舌頭意猶未盡地舔了舔嘴，這才

陡然發現她準備要找來當她飼主的男人竟然不見了。 

她蹦地跳起來，一路嗅聞著男人的味道追過去。 

剛吃了七分飽，她四條腿跑得飛快，等她追到府衙時，恰好看見那男人牽著自家

侄兒從衙門走出來，她興奮地跑過去，朝他吠了兩聲。 

「汪汪。」找到你了。 

易平瀾瞧見那狗又追來，這回也沒再趕牠，對紅著眼睛，已沒在抽噎的侄兒表示，

「觀兒，二叔方才能及時找到你，多虧了這條狗帶路。」 

觀兒瞅著狗兒，小手伸進袖袋裡，掏出一枚他藏起來的糖果，遞到狗兒面前。 

「我二叔說是你救了我，這糖很好吃，給你吃。」二叔先前教過他受人恩惠要知

恩圖報，所以他把自己最喜歡的糖送給這狗兒吃。 

她嗅了嗅那糖的味道，甜甜的，似乎還透了絲桂花的香氣，舌頭一捲，不客氣地

吃了。 

「好了，咱們回去吧。」既然談妥買賣了，易平瀾牽著侄兒，往先前寄馬的客棧

走去。 

蘭雨連忙跟在後頭，高高興興地準備跟著她的飼主回家。 

豈知跟著他們來到客棧，那男人牽出一匹馬，抱著侄兒上馬後，便揚長而去。 

被拋下的她急追上去，一路憤怒地吠叫著——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給我等等，你們就這樣拋棄救命恩人對嗎？你們怎麼

可以這麼無情無義丟下我！ 



出了城門，易平瀾回頭瞥見那狗一路追趕著他們，劍眉微皺，心忖這狗是賴上他

們了嗎？ 

「二叔，那狗為什麼一直追著咱們？」觀兒也扭頭看著那跑得氣喘吁吁直吐著舌

頭的狗。牠那身皺巴巴的皮毛，因為奔跑整個跟著上下跳動著，看著有些滑稽好

笑。 

易平瀾讓黑風停下來，等了好半晌，瞧見那狗終於追上來，激動地朝他吠叫，他

發現自個兒竟然能從狗兒的吠叫聲裡，聽出牠在責備他。 

他不禁失笑，對那狗兒說：「你還跟著我們做什麼，我方才已拿了隻雞腿謝你了。」 

「汪汪汪汪汪……」她回了他一串不平地吠聲。你竟然拿一隻雞腿就想打發我，

我救了你侄子耶，你不是該把我供起來當成祖宗伺候才對嗎！ 

「怎麼，你還嫌不夠啊。」他挑起眉，但那眸裡卻隱隱帶著些許笑意，心下覺得

這條狗挺有意思。 

「汪汪汪汪汪……」怎麼夠，你侄兒的命只值一條雞腿嗎？我也用不著你把我當

成祖宗伺候，只要你給我吃給我住，直到我變回人為止。 

「二叔，這狗在叫什麼？」觀兒稚氣地問。 

「二叔沒學過狗話，聽不懂牠在叫什麼。」易平瀾沒再理會蘭雨，駕著馬兒繼續

往前走。 

見他不理她，蘭雨一路跟在馬旁，朝他不停地吠叫著，抱怨他。 

觀兒瞧見那狗兒一直不走，一路跟著他們，小臉有些擔憂，「二叔，牠一直跟著

咱們怎麼辦？」 

易平瀾瞅了眼那狗，起初覺得這狗渾身上下的毛皮就像老人臉上的摺子似的，皺

巴巴，長得有些醜陋，但瞧久了竟也看出幾分可愛來，尤其這狗似乎頗有靈性，

更教他心裡生出了幾分喜愛來。 

「讓牠跟吧，要是牠有本事一路跟著咱們回家，那就養了牠也無妨。」因為存了

這樣的心思，他刻意讓黑風放緩了速度，否則真讓黑風撒蹄子一跑，這狗絕對追

不上。 

還在吠叫表達不滿的蘭雨，聽見他的話，先是愣了愣，接著整個精神一振，為了

跟飼主回家，她加快腳步緊跟著他騎的馬。 

易平瀾馭馬徐徐而行，見狗兒在聽了他對觀兒說的話後，竟不再叫了，心中不由

得再次確定，這狗確實聽得懂人話。 

別的不提，單單只牠帶著他去救了觀兒的事，就值得他們養著牠，何況這狗還如

此聰慧，這樣的狗，世上怕找不出幾隻來。 

第 2 章 

「喏，去吃吧。」趙氏收拾桌子後，將幾只碗裡吃剩的殘羹剩飯撥了撥，倒入一

只破碗裡，端給易平瀾帶回來的那條狗，一邊嘟囔抱怨著，「這二叔子也真是的，

是嫌家裡米多不成，也不知家裡為了供養小叔子在城裡讀書，每個月家裡都緊巴

巴的，還弄條狗回來吃白食。」 



見那狗竟不吃，還嫌棄地退了兩步，趙氏沒好氣地啐了一聲，「嘁，你再不吃，

我可要端去餵雞了。」這些吃剩的飯菜，她一向都拿來餵雞，二叔子讓她餵給這

條狗吃，她還不樂意呢。 

餵那些雞吃，不僅能讓雞長膘，興許還能多下幾顆蛋；餵這狗，就算養得再肥，

二叔子肯讓她宰來吃嗎？ 

蘭雨趴在地上，悻悻地別開狗腦袋。曾經身為人，要她去吃那些別人吃過的殘羹

剩飯，她委實吃不下去，寧願餓著肚子，也不肯吃一口。她有些委屈，原以為跟

著易平瀾回來，他會好吃好喝地供著她，哪裡知道，他把她帶到後院，就扔下她

不管，下午回來到現在，人影都沒見著。 

見那狗竟不搭理她，趙氏被氣笑了，「好啊，你這狗脾氣倒挺大的，是你自個兒

不吃，我拿去餵雞。」說著，她不客氣地拿起那破碗，走到一旁的雞棚，把那些

剩菜剩飯拌進米糠裡，餵給那幾隻雞吃。 

蘭雨懨懨地趴著，等趙氏餵完雞回屋裡，她走到雞棚，垂涎地看著那幾隻被養得

肥肥壯壯的雞，想起先前吃過的那隻烤雞腿，忍不住回味地伸出小舌頭舔了舔嘴。 

雖然現在變成狗，可她沒膽子去咬那些雞，就算抓到雞，她也不敢生吃，只能可

憐兮兮地望雞止飢。 

突然聽見屋後灶房那兒傳來易平瀾的聲音，她豎起耳朵仔細聽著——  

「大嫂，可餵狗吃了？」 

「餵了，牠可挑食了，竟不吃，我便把那些剩菜剩飯餵給雞吃了。二叔子，不是

我說，這狗脾氣也忒大，牠又不像牛可以幫著耕作，也不像那些雞能下蛋賣錢，

養著牠有啥用呢？」趙氏叨念。 

「這狗很有靈性，先前多虧牠帶我救回觀兒，咱們家裡不缺那口飯菜，就當是報

恩，養著牠也是應該的，明兒個我進山打獵時，帶牠一塊去，興許有牠幫忙，能

多獵幾隻獵物回來。」 

「二叔子都這麼說了，那就養著牠吧。」 

「我去瞧瞧那狗。」 

聽見他要過來看她，蘭雨欣喜地扭著皺巴巴的小身子，瞧見他推開後門來了後

院，她邁著四條腿興匆匆跑過去，在他腳邊繞著。 

「汪汪汪汪……」我要吃肉，快給我肉吃。 

見這狗一看到他便高興地搖著小尾巴，易平瀾那張冷臉緩了幾分，嘴角隱隱帶著

笑意。 

「大嫂拿飯給你吃怎麼不吃？」 

「汪汪汪汪……」她不滿地向他投訴。那種殘羹剩飯也不知混了你們多少口水，

很不衛生，吃了萬一生病怎麼辦？ 

他雖沒聽懂這狗的意思，卻多少從狗兒的吠叫聲裡聽出牠似乎不太滿意大嫂給牠

準備的狗食，輕斥了句，「大嫂肯給你準備吃食就不錯了，你這狗還挑食。」 

「汪汪汪汪……」她忿忿吠道。那些是餵雞的，我才不要吃。 



易平瀾心忖也許是今兒個給牠吃了個雞腿，讓這狗吃上了癮，故而不肯再吃別

的，板起臉來教訓牠，「咱們這兒不是什麼大富大貴的人家，沒辦法頓頓供你吃

雞腿，你若要留下來，便不能挑食，否則咱們可供不起你。」 

聞言，蘭雨尾巴和耳朵都垂了下去，她知道自己現在變成一隻狗，是沒資格挑食，

飼主餵什麼她只能吃什麼，可她以前畢竟是人，心理上無法接受從別人碗裡吃剩

的殘羹剩飯。 

見狗兒垂頭喪氣地趴在地上，易平瀾緩了語氣，接著說：「明兒個我帶你進山，

要是你有本事能自個兒打到獵物，那獵物便歸你。」 

聽見他這話，她耳朵豎了起來，兩隻圓滾滾的黑眼直瞅著他，「汪汪汪。」真的

嗎？ 

見狗兒這般聰慧，不論他說什麼牠都聽得懂，易平瀾臉上的表情再緩了幾分，抬

手摸摸狗兒的腦袋，出聲道：「我從不說假話。」他接著從衣袖掏出一顆適才從

廚房裡拿的饅頭，餵給狗兒，「這饅頭冷掉了，你將就著吃吧。」牠若再挑食，

今晚只能餓肚子了。 

蘭雨一口咬住饅頭，放在兩隻前腿上，朝他高興地吠叫了兩聲。 

「汪汪。」她寧願頓頓吃饅頭，也比吃那些別人吃剩的殘羹剩飯好。 

瞧見冷掉的饅頭竟能讓牠高興成這般，朝他直搖著尾巴，他喉頭滾出低沉的笑

聲，「你這是餓狠了吧，你今晚先在這後院將就一晚，明兒個我再幫你搭個狗窩。」 

 

 

翌日一大早，跟著易平瀾進山後，蘭雨才發現她把打獵想得太簡單。 

易平瀾眼力極好，隨便彎弓搭箭，都能射中雉雞或是野兔。 

但她拚命邁著四條腿也沒能追到半隻獵物，她還發現一個問題，縱使追上，她也

沒膽子就那麼撲上去狠狠咬死牠們。 

她從沒殺過活雞，以前吃雞，都是人家殺好的，現在要她用嘴巴活生生把獵物給

咬死，她光想就覺得噁心，最後索性也不追著獵物跑，回頭跟在易平瀾腳邊。 

易平瀾見狗兒躥了半天，也沒咬到半隻獵物，他搭弓射中了隻山雞，出聲指使狗

兒去叼回來。 

「去把山雞咬回來。」 

聽見他竟要她用嘴巴去把獵物咬回來，蘭雨嫌髒不想去，蹲在他腳邊沒動。 

易平瀾抬了抬眉，威脅道：「你沒本事抓獵物，連叼獵物回來都不會，這麼沒用，

看來也沒必要再養著你……」 

他話還沒說完，她便嚇得跳了起來，「汪汪。」我這就去把雞叼回來。嗖地就飛

奔過去，顧不得再嫌髒，張開嘴一口咬住雞，把雞給帶回來，討好地在他腿邊放

下，猛搖著尾巴。 

「汪汪汪……」我把山雞咬回來了。 

易平瀾被牠那討好的眼神給看得笑出聲，「瞧你這狗腿的模樣，簡直都要成精了。」 



她尾巴搖得更起勁了，「汪汪汪汪汪……」不要棄養我，以後每天好吃好喝地供

著我，我保證每天都聽你的話。 

易平瀾沒聽懂牠在叫什麼，摸摸牠的狗腦袋，見時候已不早，將適才獵到的幾隻

獵物收進一只麻布袋裡，提著帶下山。 

見狗兒緊跟在他腳邊，他想起還沒幫狗兒取名字，停下腳步朝狗下腹看去，「你

是母狗還是公狗？」 

蘭雨猛地一怔，羞得夾緊兩條後腿趴下來不給他看，就算變成狗，她也是有羞恥

心的。 

「快起來，讓我瞧瞧。」這隻狗看起來是隻七、八個月大的幼犬，還沒發育完全，

之前他也沒留意過牠是抬腳撒尿還是蹲著尿，也不對，是這狗從沒在他面前撒過

尿。 

「汪汪汪……」她朝他罵了兩聲，你不要臉。 

易平瀾皺起眉，從狗的吠叫聲裡隱約聽出牠在罵他，覺得莫名其妙，「你不讓我

看，我不知你是公是母，如何幫你取名？」 

她還是整隻狗趴在地上不肯起來，取名字事小，名節事大，她誓死要捍衛自己的

清白，不給他看。 

瞪著狗兒看了好一會兒，易平瀾那在沙場上被稱為鷹眼的雙眸，多少看出了些端

倪，他越發覺得這狗不同於尋常的狗兒，竟然還會害臊。 

他眼裡浮著一抹逗弄的笑意，「既然你不讓我看你是公是母，那這樣吧，就叫你

狗蛋好了。」 

「汪汪汪……」她抗議地吠叫，狗蛋太難聽，她才不要叫這個名字。 

他故意道：「看來你也喜歡，那就這麼決定了。」他提起那袋獵物，繼續往山下

走。 

她爬起來跟在他腳邊，朝他吠叫著表達不滿。「汪汪汪汪……」 

「成了，我知道你很喜歡狗蛋這名字。」 

「汪汪汪汪……」才沒有，我一點都不喜歡，不准叫我狗蛋。 

易平瀾猝不及防彎下身子，探頭朝狗兒的下腹投去一眼，摸著下巴，哂笑道：「原

來是母的。」 

她一怔，連忙夾緊兩條後腿，耳邊卻聽見他調侃的笑聲傳來——  

「來不及，我都瞧見了。」 

「汪汪汪汪……」你這個人太無恥了。 

「妳一條狗怎麼會像個大姑娘似的，這麼害臊，難不成真是狗妖？」他停下來，

湊到狗兒面前仔細打量牠。 

瞧見俊帥的他目不轉睛地盯著她瞧，蘭雨一時緊張之下，被狗的本能驅使著，伸

出小舌頭朝飼主的嘴角舔了一口，舔完，她整個僵住，啊啊啊，她剛才做了什麼，

竟然舔了他？！她怎麼會做出這種事來！ 



易平瀾冷不防被狗兒舔了口，濃眉微攏，抬手摸了摸被舔的嘴角，並不覺得嫌噁，

倒是這狗在舔了他之後，原本就皺巴巴的臉皺得更加厲害，似乎是在害臊，活像

人似的，他抬手揉了揉牠的耳朵，嘴角揚起一抹笑。 

「既然妳是母的，那往後就叫妳……皮妞吧。」 

皮妞？這名字也很難聽好不好！蘭雨不太滿意，但總比狗蛋要來得好多了，勉強

能接受。 

易平瀾發現自個兒竟隱隱能察覺出這條狗的情緒，看出牠對皮妞這名字雖不太滿

意，卻也接受了。不管牠是不是成了精怪的狗，只要牠沒有加害他和家人的心，

他可以讓牠留下來。 

 

 

下山回到易家，蘭雨趴在後院雞棚旁的陰影下，此時雖已入秋，但今天秋老虎發

威，日頭很烈，她懶懶地把嘴靠在前腿上，想到今日上山自己一隻獵物都沒抓到，

今天是別想吃到肉了，有些悶悶不樂。 

也不知是不是變成狗的關係，以前她倒沒那麼愛吃肉，變成狗之後，吃肉的慾望

變得很強烈。 

她回頭看向旁邊雞棚裡的雞，想起昨天吃到的那隻雞腿，舔了舔嘴，那隻雞腿是

易平瀾當做她救了那小男孩的謝禮，以後大概都吃不到了，就像易平瀾昨天對她

所說，易家不是什麼富貴人家，不可能再拿那麼好吃的烤雞餵養她，能拿那些剩

菜剩飯餵她已不錯了。 

思及以後可能過的苦日子，她心酸地想著，她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能變回去啊？ 

就在她幽怨地自怨自艾時，易平瀾拿了些木板過來，她懶洋洋地不想動，但想到

這個人是她的飼主，為了給飼主留下好印象，她勉強爬起來，意思意思地走到他

腳邊蹭了兩下，表達一下自己的親近之意後，便又回到適才那處陰影下趴著不動。 

易平瀾見狗兒似乎有些懨懨地，心忖也許是今兒個進山熱到了，他找了處空地，

用帶過來的木板給牠搭建狗窩。入秋了，不久天氣就會逐漸冷下來，有個遮風擋

雨的屋子，能讓這狗有個棲身之處。 

易平瀾手很巧，幾塊木板在他手裡，很快就有了個雛型。 

她睜著一雙黑溜溜的眼睛盯著他看，他的身材很健碩，衣袖下的臂膀看得出很結

實，那張古銅色俊挺的臉微微泛著薄汗，神色認真地在為她做著狗屋，她看著看

著，心口有些蕩漾起來。 

她活到二十五歲，只在高中時談過一場純純的戀愛，高中畢業後，隨著兩人進入

不同的大學，戀情無疾而終，之後，也不知為什麼，她的桃花沒再開過。 

飼主的長相是她喜歡的類型，讓她忍不住有些胡思亂想起來，接著思及人狗戀是

注定沒有結果的，不得不悲傷地掐斷那非分之想。 

「二叔，你在做什麼？」午睡醒來，觀兒和長他五歲的姊姊來到後院。 

「做狗屋。」易平瀾頭也沒抬，拿起鋸子將一截過長的木板鋸掉。 

「觀兒也幫二叔做。」觀兒興匆匆跑過來。 



易平瀾瞟見狗兒面前的碗裡已沒水，吩咐侄兒，「你去給皮妞拿些乾淨的水來。」 

「皮妞是誰？」聽見一個不曾聽過的陌生名字，觀兒好奇地問。 

「是二叔幫那隻狗取的名字。」提起這事，他眼裡微露笑意。 

「牠叫皮妞啊。」觀兒蹦蹦跳跳地來到狗兒面前，蹲下來看著牠，奶聲奶氣地叫

著牠，「皮妞、皮妞，妳有名字了。」 

易如儀也走過去，拿起那只缺了角的碗公，從井裡打了些水，放到狗兒面前。她

性子文靜，乖巧懂事，很小便開始幫著家裡幹活，奶奶身子不太好，平時爹娘忙

著照顧茶園，她既要照看弟弟，也要服侍奶奶。 

這狗昨兒個被二叔帶回來時，她見牠模樣長得有些醜也沒多看，今天才仔細瞧了

瞧牠，見牠那身皮毛雖然皺巴巴的，但多看幾眼，倒也不覺得醜了。 

她小心翼翼地抬手摸了下牠的腦袋，細聲細氣地開口，「皮妞，這水給妳喝，妳

快喝。」 

蘭雨抬起眼皮睞她一眼，見這清秀的小姑娘帶著善意的笑，伸出舌頭朝碗公飲了

幾口水。 

她也是當了狗才知道，這狗喝水不是用嘴巴喝，是用舌頭將水給捲進嘴巴裡。 

見姊姊摸了狗，觀兒也跟著伸手摸摸狗兒的腦袋，稚氣地哄著狗兒，「皮妞要乖

哦，以後有糖，觀兒再分妳吃。」 

易如儀告訴弟弟，「觀兒，狗喜歡啃骨頭，不喜歡吃糖啦，我瞧咱們村子裡其他

人家養的狗，都喜歡啃骨頭。」 

「那以後咱們吃剩的骨頭都留給皮妞吃。」觀兒逕自決定了這事。 

「汪汪。」她才不要啃他吃剩的骨頭呢。 

「姊姊妳看，皮妞很高興以後有骨頭吃呢。」觀兒完全曲解了她的吠叫聲。 

這小孩到底是哪隻眼睛看見她很高興？天氣太熱，她實在沒心情跟一個小鬼頭再

爭下去，就算爭下去，他也聽不懂她的意思，她懶懶地趴著不再理他，看向易平

瀾，見他已把狗屋做好了七、八成，只差把屋頂釘上去就完成了。 

她原本對這狗屋沒多少期待，但現下見狗屋在他巧手擺弄下倒也十分可愛，不由

得有了幾分喜歡。 

觀兒見狗兒不睬他，跑回二叔身邊，睜大眼看著那簡單由幾片木板搭起來，卻顯

得別致可愛的木屋，忍不住也想要，「二叔，能幫觀兒也做一個狗屋嗎？」 

「觀兒又不是狗，要狗屋做什麼？」易平瀾雖寵侄兒，卻也不會任由他予取予求。 

「可是這狗屋觀兒瞧著好喜歡。」 

易如儀細聲勸哄弟弟，「觀兒不可以胡鬧，二叔做狗屋是要給狗兒睡的，觀兒要

是喜歡，這狗屋就擺在後院，觀兒可以常來看。」 

觀兒從小在姊姊照顧下長大，姊弟倆感情很好，對姊姊的話倒很聽從，噘著嘴兒

應了聲，「好吧。」 

在一旁看著二叔把屋頂裝上後，將那狗屋搬到一處陰涼的空地，他跟著跑過去，

在二叔帶著狗兒進去前，他扭著小小的身子先鑽了進去。 

見侄兒這麼喜愛他做的狗屋，易平瀾哭笑不得，便讓他先在裡頭玩一會。 



「觀兒快出來。」須臾後，易如儀蹲下來探向洞口，招手要弟弟出來。 

「罷了，觀兒喜歡就讓他待一會兒吧。」易平瀾看向站在他腳邊的狗兒，「晚點

我再拿些乾稻草鋪進去，以後妳就住在這狗屋裡。」 

「汪汪。」她吠了兩聲，向他表達謝意。 

在裡頭玩了好一會兒，觀兒才肯出來，蘭雨在他出來後，走進狗屋裡，轉了一圈，

覺得還算滿意，便直接趴在裡頭，睏得閉著眼睡了。 

帶著侄兒、侄女進屋，易平瀾瞅見灶房裡，嫂子正在收拾他今早上山打回來的獵

物，指著其中一隻山雞吩咐，「大嫂，這山雞勞妳幫我留一半，用水燙熟。」 

「二叔子可是要把這山雞送人？」趙氏隨口問了句。 

「是要給狗吃的。」 

趙氏可捨不得把半隻山雞給狗吃，反對道：「狗哪用得著給牠吃雞，給牠吃剩菜

剩飯就夠了。」 

跟在二叔身旁的觀兒搭腔說了句，「娘，皮妞喜歡吃骨頭，以後咱們家的骨頭都

留給牠吃。」 

「這皮妞又是誰？」聽見兒子的話，趙氏納悶地問。 

「是二叔幫那狗取的名字。」易如儀解釋。 

「那山雞是皮妞幫著抓到，我先前便答應過牠，抓到的獵物歸牠，所以這山雞要

分牠一半。」在易平瀾眼裡，區區一隻山雞算不得什麼，在山上指使皮妞去把雞

給叼回來那時，他便打算要把雞分給狗兒一半。 

「二叔子，那只是一條狗，不是人，跟牠說的話沒必要當真，牠又聽不懂人話。」

說到底，趙氏還是捨不得將一半的山雞給狗吃。 

沒人比易平瀾更了解那狗，牠不僅聽得懂人話，還像人一樣會害臊使性子，但這

話易平瀾沒告訴嫂子，淡淡瞟她一眼，語氣裡已有幾分冷意——  

「我今兒個打回來的獵物不少，給牠一半的山雞也沒什麼，若大嫂嫌麻煩，那些

獵物我來處理就是。」回來這兩個月，他打回來的獵物都交給趙氏處理，有一半

被她送回娘家去，他也沒說什麼，如今他不過想分給自個兒養著的狗一半的山

雞，她便推三阻四，讓他頗有些不豫。 

趙氏看出二叔子有些不快，連忙改口道：「欸，二叔子說這什麼話呢，這種事怎

麼好讓二叔子做，既然二叔子要給那狗一半的山雞，我給就是了，我只是擔心二

叔子這麼慣著那狗，會把那狗給慣壞了。」 

「大嫂放心，這事我有分寸。」 

原本在狗屋裡闔著眼睡著的蘭雨，在聽見灶房裡傳來的聲音時便醒了過來，沒辦

法，狗的聽覺實在敏銳，她想不聽都難。 

讓她欣喜的是，易平瀾竟然讓他大嫂把那隻山雞分給她一半，想到有肉吃，她興

奮地站起來轉著圈。 

有肉吃了、有肉吃了…… 

她今天半隻獵物都沒有抓到，易平瀾還分她一半山雞，他真是個好人，她果然沒

有認錯主人。 



從聽了他們的話後，她就開始期待著，一直等到晚上，易家都吃飽後，她才看見

趙氏過來。 

趙氏走到狗屋前，將那半隻雞扔到一只破碗裡，沒好氣地朝狗兒嗔道：「喏，拿

去吃吧，真沒見誰家的狗這般好命，竟能吃半隻雞。」 

蘭雨走到破碗前，發現那雞肉少得可憐，哪裡有半隻，四分之一都不到，她忿忿

地瞪趙氏一眼，真是欺狗太甚，易平瀾明明答應要分給她半隻的。 

見自個兒竟被條狗給瞪了，趙氏不悅地罵道：「啐，妳這狗還敢瞪我，看我下次

還給不給妳吃的，不知好歹的畜生。」她罵罵咧咧地走向旁邊的雞棚去餵雞。 

雖然對趙氏心有不滿，但變成一條狗的蘭雨也不能拿她如何，只好委屈地叼著

雞，趴在地上啃著。 

 

 

連下兩天雨，今晨雨終於停了，秋雨過後，空氣中透著絲潮意和涼意。 

午后秋陽高懸，蘭雨趴在狗屋外頭曬著太陽。 

「喲，那兒怎麼有隻那麼醜的狗。」 

陡然響起的尖細嗓音讓蘭雨好奇地抬起頭循聲望過去，瞧見一個長著瓜子臉，模

樣秀麗的女孩，正一臉嫌棄地站在後門處看著她。 

「這狗是妳二表哥從城裡帶回來的。」站在一旁的趙氏對她說道，她不喜歡蘭雨，

因此提起狗兒的語氣也不太好。 

「二表哥怎麼會帶隻這麼醜怪的狗回來？他想養狗也該找隻可愛的才是。」 

「還不是那日妳二表哥帶著觀兒進城……所以這才把牠給帶了回來。」趙氏將事

情簡單告訴胡青婉，接著埋怨道：「這狗還當自個兒是大爺，剩菜剩飯都不吃，

非要大魚大肉伺候著牠才成，妳二表哥也慣著牠，頓頓都讓我拿肉餵牠。」 

聞言，胡青婉厭惡地橫了狗兒一眼，「二表哥也太寵著牠了，按我說，這麼醜怪

的狗該亂棍打出去才是。」她自恃模樣長得標致，在附近幾個村子裡也算是個美

人，男人見著她都討好地捧著她，而易平瀾回來後，不理睬她也就罷了，每次看

向她時的眼神，利得宛如刀子，彷彿她做了什麼對不起他的事。 

可易平瀾九年前就離鄉投軍去了，那年她才不過是個六、七歲的小丫頭，這麼多

年沒見，她幾乎都要忘了還有一個二表哥。 

兩個月前他回來後，她同爹娘一道過來看他，瞧見他那俊挺的模樣，心下倒也有

幾分中意，可不知他是怎麼回事，每回她有意想接近他時，他便冷下臉轉身走人，

從沒人這麼擺臉色給她看，她又氣又惱。 

爹娘在他回來後，有意把她嫁給他，可他絲毫沒將她看在眼裡，這口氣她哪嚥得

下。現下得知他對一條狗都比對她還好，心中不由得更恨，忍不住把這些日子來

受的氣全發洩在眼前的狗身上。 

抄起一旁的竹掃帚，她便朝眼前的狗兒打去。 

蘭雨沒防備被她打了一掃帚，驚得跳起來。這姑娘是與她有什麼深仇大恨啊，居

然拿著掃帚發狠地打她。 



蘭雨沒遇過這麼潑辣的女人，嚇得夾著尾巴四處躲著她。 

想到這幾日在易平瀾那兒受到的冷落，胡青婉越想越惱，下手更不留情。 

一旁看著的趙氏也沒出聲攔阻，她早就想打蘭雨，但礙於二叔子，不敢真動手，

這會兒見到有人替她收拾蘭雨，心裡正樂著，哪裡還會去阻止。 

蘭雨被胡青婉手裡的竹掃帚打了好幾下，憤怒地朝她齜著牙，可招來的是她更加

使勁地追打，她敵不過那潑婦，後院的門關著，她出不去，只好朝通往灶房的後

門逃去。 

胡青婉也追了過去。 

蘭雨逃進灶房，再一路跑向堂屋，瞥見易平瀾就坐在堂屋裡，她朝他跑過去，撲

到他腳邊，一邊蹭著他，一邊生氣地向他告狀——  

「汪汪汪汪汪……」易平瀾，有個不知道哪裡來的瘋女人打我。 

胡青婉剛好追過來，打紅眼的她一時也沒留意到狗兒正窩在易平瀾腳邊，一掃帚

就朝牠打下去。 

在那掃帚要打到狗兒時，易平瀾抬手一揮，她拿在手裡的竹掃帚登時脫手飛了出

去。 

「妳在胡鬧什麼？」他面帶慍色呵斥，打狗也得看主人，這女人竟當著他的面打

他養的狗，這是沒把他這個飼主當回事嗎？ 

手裡的竹掃帚被他冷不防給打掉，弄疼了胡青婉的手，她原要張口罵人，但下一

瞬看清打掉竹掃帚的人正是易平瀾，臉色頓時一變，扁著嘴擺出一副委屈的表

情，「二表哥，這狗方才咬我，我一時氣不過才打牠的。」 

帶著女兒一塊過來的伍氏，也忙不迭出聲維護女兒，「平瀾，青婉性子一向溫柔

又善解人意，若非那狗真咬疼了她，她必不會這般。」 

胡青婉一反適才那副潑辣的模樣，柔柔弱弱地替自個兒辯解，「我方才到灶房看

表嫂，聽說二表哥養了條狗，一時好奇，便過去瞧瞧，哪裡曉得這條狗也不知是

怎麼回事，一見我就兇惡地朝我咬來，把我嚇壞了，我害怕牠再咬我，這才拿起

竹掃帚來防衛，哪裡知道牠竟瘋了似的追著要咬我，我怕被牠咬傷，這才不得不

打了牠一下，誰知牠就從後院一路跑來堂屋，我擔心牠嚇著娘，才追過來想趕走

牠。」說到這兒，她暗暗朝跟過來的趙氏使了個眼神，讓她幫自個兒說兩句好話。 

趙氏原就討厭那狗，又早得知婆婆有意要讓二叔子娶胡青婉為妻，樂得給她這個

順水人情，幫她說了兩句話——  

「可不是，二叔子，我先前就說這狗養不得，牠這般胡亂咬人，萬一日後連咱們

也咬可怎麼辦？」 

易平瀾沒漏看她們兩人之間的眼神，沉著臉看向胡青婉的眸光裡透著絲憎厭，「牠

咬傷表妹哪兒了？」 

「咬、咬到……」她壓根沒被咬，突然被他這麼一問，一時窒了下才回答道：「咬

到我的腿了。」男女授受不親，她吃定他不可能要她撩起裙襬，查看她的傷口。 

易平瀾絲毫不相信她所說，這個表妹是什麼樣的品性，他一清二楚。 

「皮妞很通人性，牠不會輕易咬人，倘若表妹真被牠咬了，定是表妹先欺負了牠。」 



「我沒有。」胡青婉抿著嘴，一副泫然欲泣的模樣。 

見兒子為了區區一條狗竟把侄女給說得要哭了，胡氏出聲斥責兒子——  

「老二，你說這什麼話，難道青婉還會騙你不成，還不快同她賠個罪？」今兒個

弟媳特意帶著女兒過來，一來是想讓平瀾與青婉有機會多見見，二來是要商談他

們的婚事。 

哪裡知道兒子一見到青婉便不假辭色地責備她，她先前可是花了一番口舌，才說

動弟弟和弟媳將青婉許配給兒子，若是青婉因此不肯下嫁，那可就不好了。 

易平瀾也是方才在見了舅母後，才得知母親打算讓他迎娶胡青婉的事，但對這事

他並不意外，卻沒打算要順從母親的意思娶胡青婉為妻，他抱起縮在腳邊的狗兒

站起身。 

「娘，當初多虧這狗帶著我去救回觀兒，否則這會兒觀兒只怕早被那人口販子不

知拐賣到哪裡去了，牠可說是對咱們有恩，我相信牠不會胡亂咬人，若是表妹真

這般不喜歡牠，我帶牠出去便是。」說完，他抱著狗兒便往外走。 

見兒子甩臉走人，胡氏氣惱地嗔罵，「這孩子真是……都是這些年在軍中把脾氣

給養大了。」她連忙看向弟媳和侄女，安撫道：「妳們別見怪，這孩子平日裡倒

也不會這般無禮，興許是他今兒個有些心情不太好。」 

「有些脾氣倒無妨，但他適才出手打咱們青婉就不對，都弄疼咱們青婉的手，也

沒見他問一聲。」伍氏滿臉不悅。 

瞅見胡青婉一臉委屈地揉著手腕子，胡氏關切地走過去，「給姑母瞧瞧，傷著哪

兒了？」她抬起她的手腕查看，瞥見腕上一處泛紅的地方，回頭吩咐媳婦去她房

裡拿藥膏出來給胡青婉擦上。 

趙氏很快將藥膏拿來，胡氏親手替胡青婉抹上藥膏，一邊說著，「這藥膏是平瀾

從軍中帶回來，能舒筋活血，藥效極好，我先前摔了跤，把腳踝給扭了，腫得跟

個包子一樣，擦了這藥，沒兩天就消了呢。」 

伍氏一聽那藥膏這麼好用，探手一把從她手裡拿過去，嘴上說著，「哎，那這藥

膏我就帶回去，也好早晚幫青婉上藥。」 

胡氏心裡捨不得那藥膏，但聽她這般說，也不好再把藥膏拿回來，勉強擠了抹笑，

再與她敘了幾句，這才送走兩人。 


